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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接受委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国务院关

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号）、

《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财预〔2018〕161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

开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209号）、《关于

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（厅

字〔2019〕33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

府债券信用评级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8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财预〔2021〕61 号）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

关规定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，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：

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

的事实及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上述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。委

托人所提供资料的增加或变化，会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影响。

本法律意见书按照委托人的委托，仅就与上述项目有关的

法律问题发表意见，并不对有关会计、审计、资产评估等其他

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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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

（一）债券名称：2023 年山东省政府棚改专项债券（一

期）—2023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一期）聊城市莘县高铁

新城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。

（二）发行人：山东省人民政府。

（三）发行品种：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。

（四）债券期限：7年期。

（五）发行金额：本期债券中本项目发行 33800.00万元。

（六）信用级别：由发行人聘请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

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，该公

司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。

（七）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，票面利率在

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。

（八）还本付息方式：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，

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。

（九）发行方式：招标发行。

（十）发行对象：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、证券交易所市场

的投资者（国家法律、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）。

（十一）税务提示：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

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3〕5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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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

个人所得税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

本债券项目名称为高铁新城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。

（二）立项单位

本项目立项单位为山东方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。

根据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其基本信息如下：山东方

诚 建 设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371522MA3RB62814 的《营业执照》，企业名称：山东方

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，登记

机关：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：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莘州街

道办事处六楼，法定代表人：王润凯。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

建设工程施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

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自有资金投资

的资产管理服务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土地整治服务；城市绿化管

理；市政设施管理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土地使用权租赁；住

房租赁；柜台、摊位出租；规划设计管理；养老服务。（除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经本律师在《中国执行公开信息网》、《中国司法案例网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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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网站查询，立项单位不存在可能对本期债券资金使用造成实

质性影响的已决或未决诉讼。

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山东方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

系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，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单位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从事 2023年山东省政府棚改专项债券（一

期）—2023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一期）聊城市莘县高铁

新城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资格。

（三）项目规划审批

目前，项目已取得的有关批准文件如下：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批准机关/作出单位

1

《山东方诚建设开发有限公

司高铁新城片区棚户区改造

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

/
山东智建工程咨询有

限公司

2

《关于高铁新城片区棚户区

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复》

莘发改投资【2020】16

号
莘县发展和改革局

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202037152200001032 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4
《关于高铁新城片区棚户区

改造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》
/ 莘县国土资源局

5 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 不动产权第 0005547 号
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

6 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 不动产权第 0005550 号
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

7 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 不动产权第 0005551 号
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

8 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 不动产权第 0005548 号
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

9 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 不动产权第 0009307 号
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

10 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 不动产权第 0005549 号 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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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
11 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 不动产权第 0001632 号
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

12 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莘地字第

3715222021-00004
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13 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地 字 第

371522202100032 号
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14 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地 字 第

371522202100037 号
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15 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地 字 第

371522202100039 号
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16 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地 字 第

371522202100044 号
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17 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地 字 第

371522202100038 号
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18 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地 字 第

371522202100040 号
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19 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地字第 71522202100044

号
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 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3715222010070001-SX-0

01
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21 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 37150120211220501 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22
《防空地下室（车库）建设

许可证》
3-2021-19

莘 县 行 政 审 批

服 务 局

（四）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

高铁新城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莘县东升路

以西、南平街以北、滨河南路以东南。主要建设住宅楼、配套

公共建筑和少量辅助设施。项目总占地面积 2932.73亩，其中

1562.13 亩用于高铁新城片区的 19 个村庄 5600 户 19623人

的还迁安置，棚改套数为 8864套、安置户数为 5600户；建设

左庄、虞路口、蔡庄、前李庄、尹营、黄河安置区，建设面积

为 105.78 万㎡；建设保障房内部物业和管理服务用房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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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7㎡、幼儿园面积 19654㎡、变配电所面积 8915 ㎡、供

电设施（强电、路灯等）面积 1943453 ㎡、供水、排水、消

防管道长 132288 米、供气管道长 30465米、弱电管道长 29855

米等。

（五）项目建设期限

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0年 12月至 2023年 12月。

三、本期债券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

（一）信息披露文件

山东省财政厅为本次发行编制了《信息披露文件》，《信

息披露文件》包含了债券基本情况、发行方式、募集资金投向

说明、信用评级情况、地方财政状况、经济状况、地方政府债

务状况，并附列了募投项目情况汇总表，已披露了主要发行要

素。

（二）信用评级报告

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

新世纪”）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信用评级报告》，本次发行的

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。

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，上海新世纪现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10110132206721U）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

《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》，上海新世纪为在中国境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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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注册且具备证券市场资信评级资质的中介机构。本所律师

认为，上海新世纪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资格。

（三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

聊城华越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华越会计师

事务所”）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

报告》。

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，华越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聊城市东

昌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371500720732429T）以及山东省财政厅核发的《会计

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，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《注册会计师资

格证书》。本所律师认为：华越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次发行

提供服务的资格。

（四）法律意见书

经本所律师自查，本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的《律师

事 务 所 执 业 许 可 证 》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31370000728639763Y），经办律师均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

的《律师执业证》，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

格。

四、潜在风险评估

（一）利率波动风险

在本债券存续期间，国际、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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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，市场

利率波动将会对土地储备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，进而影响项目

投资收益的平衡。

（二）流动性风险

本债券的专项债券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券交易

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，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

海证券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的供需状况及

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债券的流动性，在转让时存

在无法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。

（三）偿付风险

本期专项债券按照财政部《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（2018）161号）规定，

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，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

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，且现金流收入应

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。本期专项债券偿付

资金来自于项目自身运营收入等，偿债较有保障，偿付风险较

低。但未来运营收益的实现易受项目实施进度、市场变化等多

种因素影响，存在一定不确定性，将有可能给本期专项债券偿

付带来一定风险。

（四）与项目建设相关的法律风险

本债券募投建设项目因设计方案、工程地质、环境变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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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与工期等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，以及因项目单位的组织管

理水平、项目承建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，可能会影响募

投项目的建设进度或产生其他影响；工程事故、采购价格提高

等原因可能造成成本增加或达不到预期等市场风险。如出现上

述情形将会导致工程投资增加，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，使

项目净收益减少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还本付息。

（五）项目收益风险

本项目收入预测准确性与基础资料是否准确可靠、收入因

素与成本支出是否按规划设想实施等因素关系密切，而上述这

些因素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。本项目存在总投资核算不准

确、项目收入或者支出预测不准确等方面的风险，进而影响项

目收益以及本次发行债券的还本付息。

（六）施工安全风险

本项目对既有铁路影响沿线安全作业环境和安全施工因

素，容易对既有铁路运输造成不利影响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1、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主体资格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2、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项目已经主管部门立项，符合国家

产业政策。

3、项目立项单位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具有独立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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